
彰化縣 111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 

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高階課程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 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彰化縣 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標： 

(一)提升學校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調查專業人員高階與新進知能。 

(二)有效增進學校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調查專業人員正確處理案件與撰寫

調查報告能力，並藉由處理相關案例之經驗分享與討論，有效協助中小學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落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適法處理精神。 

(三)促進學校防制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發生，並熟悉校園事件處置流程。 

三、辦理單位：指導機關：教育部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承辦學校：彰化縣社頭國民中學 

四、辦理時間：111年 12月 13日（星期二）、12月 14日（星期三）、12月 15日（星期四）  

五、參加人員： 

   （一）本縣國民中小學派已通過 108年度以後本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

置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進階課程資格之教師。 

   （二）108年度以後取得高階資格者，請回流高階培訓課程或參加相關案例研討會，以保

留人才庫資格。 

   （三）107年度以前取得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高

階資格者，若持續每兩年至少調查 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請報名本次課程，若無每

兩年至少調查 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請先回流進階課程。 

   （四）107年度以前取得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進

階資格者，若持續每兩年至少調查 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得報名本次課程，若無每

兩年至少調查 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請先回流進階課程。 

   （五）本研習名額共 40名，欲報名參加者，必須是由各校指定派遣(至多 2名)，非學校指

定派遣者，主辦單位有權予以取消報名資格。如因學校考量專業調查人員不足，而

需指派逾 2名者，第 3名則納入備取名單(請於報名表中敘明推薦序編號 3)，倘已

錄取人員不克出席，將依報名順序錄取。 

六、研習地點：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社區共讀站 

七、研習課程內容：如附件 1。 

八、報名方式：請於 111年 12月 7日（三）前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並傳真報名學校



校長核章之報名表(附件 2)與進階培訓合格證書影本至社頭國中 8730743。 

九、參加人員請准予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核給研習時數 23小時，全程參加本研習之

輔導人員，得計入輔導人員在職訓練研習時數「甲、輔導倫理與法令規定」、「乙、輔導

議題研討與系統整合」、「丙、專業督導與成效評估」最高採計 18小時。 

十、參加人員需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不得缺課與遲到早退，每堂課均需簽到、簽退(每堂課遲

到 15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課程結束後，實作評量完成者核發結業證書。若

未依規定簽到退等違反研習注意事項者，不發給培訓證書，僅核發實際上課研習時數。 

十一、因應疫情，後續辦理方式或日期，將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滾動式修正。 

十二、經費來源：本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或由本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三、工作人員請准予公（差）假登記，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報請縣府獎勵。 

十四、本實施計畫陳縣府轉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彰化縣 111 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 

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高階課程課程表 

 

12 月 13 日（星期二） 12 月 14 日（星期三） 12 月 15 日（星期四） 

08:10 

08:40 
報到 

08:30 

08:50 
報到 

09:10 

09:30 
報到 

08:40 開幕 
08:50 

10:20 

（二節
以 90 分
鐘計） 

教師及教育人員任用法
規、議處及救濟程序研討 

講師：黃金宏老師 

09:30 

12：00 

（共三
節） 

主題：調查報告分組習
作（共三節） 

總召講師：羅燦煐教授 

助理講師：黃麗娟主任 

助理講師：黃金宏主任 

助理講師：蔡佳玲主任 

助理講師：隋杜卿教授 

 

08:50 

10:20 

（二節以
90 分鐘
計） 

主題：校園性別正義實
踐 

講師：陳金燕教授 

10：20 

10：30 
中場休息   

10:30 

12:00 

（2 節） 

主題：調查策略及報告
撰寫（二節以 90 分鐘
計） 

講師：羅燦煐教授 

10:30 

12:00

（二節
以 90 分
鐘計） 

主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實務及
救濟爭議案例研討（二節） 

講師：羅燦煐教授 

12:00 

13:10 
午餐（休） 

13:20 

14:50 

（2 節 90

分鐘） 

主題：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
查共同演練（四節之
1、2） 

講    師：羅燦煐教授 

助理講師：黃麗娟主任 

助理講師：黃金宏主任 

助理講師：蔡佳玲主任 

助理講師：隋杜卿教授 

13:20 

14:50 

（2 節
90 分
鐘） 

主題：申復審議重點流程案
例解說及研討（四節之 1，2） 

講師：黃金宏老師 

13:20 

14:50 

（2 節 90

分鐘） 

主題：調查報告檢閱（2

節 90 分鐘） 

講師：羅燦煐教授 

14:50 

15:00 

中場休息 

 

14:50 

15:00 

中場休息 

 

14:50 

15:00 

中場休息 

 

15:00 

16:30（2

節 90 分
鐘） 

主題：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
查共同演練（四節之
3、4） 

講    師：羅燦煐教授 

助理講師：黃麗娟主任 

助理講師：黃金宏主任 

助理講師：蔡佳玲主任 

助理講師：隋杜卿教授 

15:00 

16:30 

（2 節
90 分
鐘） 

主題：申復審議重點流程案
例解說及研討（四節之 3，4） 

講師：黃金宏老師 

14：40 

15：30 

主題：調查報告檢閱（1

節 50 分鐘） 

講師：羅燦煐教授 

15:40 

16:00 
休息時間 

16：00 

16：50 

主題：綜合討論（一節） 

講師：羅燦煐教授 

陳金燕教授：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羅燦煐教授：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黃麗娟主任：國立秀水高工 

黃金宏主任：新北市丹鳳國小 

蔡佳玲主任：台南市長榮高中 

隋杜卿教授：政治大學（退休） 

附件 1 



彰化縣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 

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高階課程研習報名表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性別 備註 

   □男□女 □葷食 □素食 

※報名資格：須符合--- 

1、本縣國民中小學派已通過108年度以後本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暨

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進階課程資格之教師。 

2、108年度以後取得高階資格者，請回流高階培訓課程或參加相關案例研討會，以保留人

才庫資格。 

3、107年度以前取得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高階資

格者，若持續每兩年至少調查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請報名本次課程，若無每兩年至少

調查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請先回流進階課程。 

4、107年度以前取得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暨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進階資

格者，若持續每兩年至少調查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得報名本次課程，若無每兩年至少

調查1件校園性別事件者，請先回流進階課程。 

（____）年度結訓之進階調查人員 

（____）年度結訓之高階調查人員回流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備註 

•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並核章連同進階（高階）培訓合格證書影

本於12月7日前傳真至8730743或郵寄至彰化縣社頭鄉中興路1號 

(社頭國中學務處)，資料不齊及逾時未完成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者，不予錄取，由本府教育處保留審核錄取權限。亦請主動聯繫確

認承辦單位社頭國中已接收報名資料。 

• 錄取順序:以皆完成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及確認送交校長核章之報

名表與進階（高階）培訓合格證書影本為完成報名手續，依序錄取

40名，額滿後不予錄取。 

• 聯絡人:學務主任李嘉晉 電話：（04）8732047分機300。 

• 學員名額有限，敬請提早報名！研習前公布錄取名單至本府教育處

行政公告。 

• 為響應環保，請務必攜帶筆、環保杯、環保餐具等與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 2 


